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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目前尚未签订具体担保协议，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，实际贷款发

生时再签订相关协议。

四、担保的必要性与合理性

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哈珍宝提供担保，是为满足哈珍宝实际经营需要。公司对

哈珍宝能保持良好的控制，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，担保事项风险可控，具有必要

性和合理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五、董事会意见

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，董事会结合哈珍宝的经营情况、资信状况

以及对其控股情况，认为担保风险可控，且被担保人具有足够偿还债务的能力，

不存在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情况，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。同意《关于

预计 2025 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》，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人民币 16.11 亿元，全部是对公司全资

子公司进行的担保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.65%。公司不存在逾期

担保的情况。

特此公告。

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4 月 30 日


